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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邏輯實証論（logical positivism）並不只是說我們應該用邏輯與實證做為

知識的判準，它還說這是唯一的判準。它並不是如己所宣稱的只是一種活動，它

還是一套知識論、心靈論及形上學的綜合體系。本文批評邏輯實証論，但並不意

含反對用邏輯與實證做為知識的判準之一，只是希望給「邏輯」與「實證」一個

較適切的定位。邏輯實証論所給的定位以及對卜知識的規約，已摧毀了它原初所

追求的客觀、理性、甚至民主等目標。 

    要談廿世紀的科學觀，不能不從邏輯實証論談起，因為不管你贊成它也好，

反對它也好，它是「是非」的根源。今天雖然有很多人批評邏輯實證論，科學哲

學界也有很多新發展的觀點，但邏輯實証論對當今社會科學的研究，卻仍有很深

入而無形的影響。有些研究者雖然連「邏輯實證論」這個名詞都沒有聽過，態度

及做法上卻是不折不扣的邏輯實證論者；有些研究者雖然批評邏輯實證論，所用

的理由卻與邏輯實證論享用了同樣的假設。本文擬對邏輯實証論的思想來源、發

展、及其遺留的科學觀做一個分析與評論，假定的主要讀者對象是不自覺的邏輯

實證論者。 

一、歷史背景 

    實証論起源於十九世紀之前，與新教運動一樣具有個人主義和反權威的精

神。新教運動主張每一個人都可以跟上帝直接溝通，不必再透過神職人員；實証

論則主張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外在世界的事件或事實來確立一個真理，不必再透過

教廷或國王。如果回想起哥白尼和伽利略在教廷所受到的迫害，實証精神的歷史

意義就不難理解。然而，實証論在理論上一直遭逢一個困難，那就是：數學知識

如何証實？數學知識一向是大家公認最精確、最客觀、最系統化的一門學問，然

而沒有人會相信觀察到「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於二個蘋果」可以証實「1＋1＝2」

這個普遍不變的等式，也沒有人會相信「（√2)(√－3）＝（√－6）」是植基於實

証經驗。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繼承實証論的傳統，並嚐試解決數學實証

的問題。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靈感來自羅素著名的「數學原理」一書，將數學化

約為套套邏輯（tautology）；他們認為數學基本上像個空瓶子，只有形式，沒有

內容，所以不需要實証。數學的真，來自於定義上的互相隱含，定義則來自約定

俗成。所以，知識可以分成二大部份：邏輯的和實証的。這就是邏輯實証論名稱

的來源。 



二、維也納學圈 1 

    在 1907 年左右，維也納幾位數學家、經濟學家及物理學家（如 H. Hahn, O. 

Neurath, P. Frank）繼承馬赫（ErnstMach）的實証思想，開始有些非正式的聚

會，討論科學哲學的問題，希望解決實証論在數學及理論物理所遭逢的困難。1922

年，史立克（M. Schlick）受邀到維也納講學，他傑出的協調及組織能力，使得

維也納學圈很快以他為中心結合起來；1926 年，卡納普（R. Carnap）受邀到維也

納講學，他犀利的思考及自由的文風，使他很快成為維也納學圈的思想領導者。

1928 年馬赫學社（Emst Mach Society）成立；1929 年，學社的人發表「維也納

學圈的科學世界觀」，並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1930 年他們開始出版期刊，整個運

動達到高峰。之後，維也納學圈本身開始逐漸瓦解：首先，思想領袖卡納普於 1931

年到捷克講學，並在 1936 年轉往美國；其次，史立克於 1936 年被一精神錯亂的

學生所刺殺；最後，納粹黨勢力的擴張，也迫使了大部份學圈成員逃往英、美。

邏輯實証論被吸收成為國際性邏輯經驗論的一部份。 

三、思想的立足點 

    邏輯實証論最主要是立足於馬赫的現象論（Phenomenalism）、維根思坦的檢

証原則（Verifiability principle）與羅素的邏輯原子論（Logical atomism）。

馬赫的現象論基本上認為感官所知覺或經驗到的現象就是唯一的真實，科學應植

基于感官經驗上，所謂現象背後的「真實」（reality）是不存在的；維根斯坦的

檢証原則指的是：「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檢証這個命題的方法。」羅素的邏輯原子

論認為語言的意義應與外界物體所構成的原子事實有一一對映的關係。 

  （一）、物理現象論 

    馬赫是個物理學家，而且他不承認自己是哲學家。他的影響力主要出現在十

九世紀末葉到廿世紀初期，但他的現象論實可溯源到十八世紀英國休姆（D. Hume）

等人的經驗主義。馬赫的思想，大致可歸納出以下的邏輯： 

    1.「訊息由外界事物透過感官銘印在心靈上，心靈是被動地知覺到現象和接

受訊息。 

    2.因此，感官經驗是客觀的而可信賴的，可讓事實說話。 

    3.因此，科學研究應限於感官經驗；任何嚐試想去探討所謂「現象背後的真

實」都是不科學的。現象就是唯一的真實，所謂現象背後的真實是人類想像出來

的，是形上學的東西，應該排除到科學之外。 

    4．因此，傳統認為心理學研究「內在世界」而物理學研究「外在世界」的觀

點是不對的。物理學和心理學都是描述經驗的；所以科學統一是可能的。 

    馬赫的哲學思想強烈地影響了他在物理學上的立場與理論的選擇 2，例如：從

1860 到 1910 年期間，原子理論已經逐漸獲得支持，很多物理學家發現用原子理論



能解釋熱力學。但馬赫及其信徒大力攻擊原子理論，說它是「形上學」，因為「原

子」只是一個假設的概念，沒人能觀察到。他們堅持用現象論的觀點來解釋熱力

學。1905 年，愛因斯坦提出相對論，成功地解釋了「布朗運動」（Brownian 

movement），而且與原子論觀點一致；愛因斯坦認為布朗運動是分子存在的有力証

據，所以，現象論對熱力學的解釋是錯誤的。馬赫本人獲知後，乾脆連愛因斯坦

的相對論也拒絕。1908 年，量子論的創始者蒲朗克（M. Planck）也開始批評馬赫，

說現象論是在物理學裡開倒車。另外，在心理學界，完形心理學家（Gestalt 

Psychologists）最無法接受馬赫的觀點，因為他們發現到了人類的感官是多麼容

易受欺騙，多麼不可信賴；實驗心裡學中所發現的錯覺現象真是不勝枚舉。但這

只是故事的開始，而不是結束。馬赫的現象論不但成為邏輯實証論的第一個立足

點，而且與量子論中的哥本哈根學派的解釋有很深的關係。維也納學圈雖然在宣

言中把愛因斯坦視為同路人，而愛因斯坦早期也的確同情過邏輯實証論，但 1928

年之後，愛因斯坦便宣佈無法同意邏輯實證論的觀點；之後，愛因斯坦一派對量

子理論的解釋與哥本哈根學派的解釋之間，有很冗長的一段辯論史。此外，波普

（K. Popper）也是哲學上反邏輯實証論、量子論上反哥本哈根學派的一個學者 3，

另文將再評述牠的觀點，但此處要指出的一點是：愛因斯坦與波普都是持實在論

（realism）的觀點。基本上，現象論堅持可觀察到的現象就是唯一的存在，反對

有所謂獨立於感官經驗之外的「外在世界」的觀點，並反對科學理論中滲進不可

觀察的概念。一個本質上與現象論相同，但稍為放鬆的觀點是工具論

（instrumentalism）。它放鬆的地方是：不可觀察的觀念可以存在科學理論中，

但這些概念只是一種方便的工具，用來幫助科學家理解或預測現象，而不指稱到

任何真正存在的實體。實在論則認為有一「外在世界」獨立於感官經驗之外，並

認為觀察到的現象只是表象，表象背後的本質才是真實的存在。所以原子、分子

是比直接觀察到的桌子、椅子等更真實；換句話說，具有普遍性的科學概念比感

官經驗到的物體更真實。如果不了解邏輯實証論中「實」這個字指的是感官經驗，

就無法了解波普與邏輯實証論的一個主要分歧點。相同地，如果不了解前述馬赫

觀點中的第一與第二點，那麼，也就無法了解孔恩（T. Kukn）與邏輯實証論的一

個主要分歧點。孔恩從科學史的研究中發現：預測與觀察都是受理論指引的，是

理論系統的一部份，根本沒有所謂獨立於理論的觀察，從而科學革命只是一種世

界觀或典範的移轉 4。另文將再評述他的觀點。 

  （二）、檢証原則 

    維根斯坦的「Tractatus」一書，對邏輯實証論有很深的影響。他的檢証原則

構成了邏輯實証論的第二個立足點。檢証原則涉及到語言哲學，主張以檢証某一

命題的方法或程序來定義該命題的意義 5；反過來說，一個句子如果不能以某種程

序與方法來加以檢証，就被認為無（認知）意義。這個觀點與當時美國物理學家

布里基曼（P. Bridgman）的操作論（operationism）不謀而合，但操作論更極端，

它把意義的單位放在詞彙而非句子的層次上，主張一個科學詞彙的意義必須由它

的操作（觀察、測量、實驗操弄等）程序來界定，以更得到互為主觀的理解。邏



輯實証論諸君子尚知道意義的單位不可能是詞，而把意義的單位放在句子的層

次，操作論則更落後了。受過解釋學（Hermeneutics）及孔恩科學觀洗禮的人，

大部份會知道意義的單位應是一個理論系統。 

    檢証原則是邏輯實証論一把鋒利的剃刀，讓他們把傳統哲學幾乎全部削除，

或判為無（認知）意義。譬如他們認為傳統形上學探討的問題如「絕對」或宇宙

的本質等，是超越物理學而且無法檢証的，所以無（認知）意義；傳統的知識論

探討的是知識的本質或內在世界、外在世界的問題，也是無法檢証的，所以無（認

知）意義；傳統的倫理學討論道德的好壞、善惡等問題，但好壞只是個人偏好的

問題，道德陳述如「偷東西不好」只是情感或情緒的表達（倫理學的情緒論），所

以，也是無（認知）意義的。總而言之，邏輯實証論者認為形上學應該交給物理

學，知識論應該交給心理學，倫理學只是文學，而哲學應變為一種沉默的活動，

因為它一開口就只有兩種結果：不是無意義的陳述，就是有意義的命題；無意義

的陳述就不必說了，至於有意義的命題，最終還是得「直指」某個現象或「事實」。

所以馬赫本承認他自己是哲學家；而維根斯坦說他在「Tractatus」一書中所寫的

話都是多餘的，他應只用動作去直指句子的指涉就夠了。 

    檢証原則遭遇很多致命的困難 6，例如： 

    1.依照邏輯實証論的系統，檢証原則本身沒有認知意義，因為它不能受經驗

檢証。邏輯實証論者似乎不知不覺地從事傳統知識論的理論建構，卻又不承認。 

    2.一個命題必須先有意義，我們才能知道能不能驗証它。意義跟檢証程序根

本是兩回事，「有意義」並不等於「真」，「無意義」也不等於「假」。一個人受欺

騙時就是隱含了他接受有意義卻假的命題。 

    3.檢証原則不只是摧毀了形上學，也似乎摧毀了大部份科學理論，這是邏輯

實証論者本身最心悸的一點。科學定律都是以全稱命題出現，並不是可以完全加

以檢証的；一組有限的經驗檢証，並不等於一個科學定律的真；而且，有些科學

理論（如達爾文的演化論、牛頓力學、愛因斯坦的相對論等），牽涉很廣的領域，

所以引起的解釋與爭論可以持續數百年以上。如根據邏輯實証論的檢証原則，這

些理論恐怕都得被判為無意義。 

  （三）、邏輯原子論 

    羅素的邏輯原子論，透過他的弟子維根斯坦的闡揚，對維也納學圈有很深的

影響。古代的原子論認為構成宇宙的基本單位是一些微小的、看不見的、不可摧

毀的原子，羅素的邏輯原子論則認為物體的一個組型構成一個事實的單位，我們

把它叫做原子事實，物體在這個組型中相互關連的方式就是這個原子事實的結構

7；一個命題如果要想表達得清晰而正確的話，就必須「拷貝」或「錄下」這些原

子事實及其結構；句子的內容乃相對映於事實的組成成份，句子的邏輯型式則相

對映於原子事實的內在結構；日常用語通常都是矛盾、模糊，而且誤導的，無法

精確地表達我們想說的，所以：(1)應該創造一種理想的科學語言，或(2)哲學「活

動」的功能應在澄清日常用語的混淆以及消除它所引起的誤解，或(3)哲學不只是

在澄清混淆與誤導，且應發現事實的真正結構。 



    邏輯原子論隱含了一個「照相理論」或「模版理論」的認知模式 8，這個模式

目前還存在大部份的認知心理學模式（尤其是「訊息處理」（information - 

processing）模式）當中。這個模式認為人的心靈像一個照相機或模版，外界原

子事實的結構投射在這個底片或模版上，就自然形成知識；所以，所謂的知識就

是心靈或大腦中的一種表徵（representation），例如一幅畫、一幅地圖或一個語

言命題。這種表徵的結構與外界原子事實的結構是一一對映、異質同形的。邏輯

原子論不但把所有知識都化為表徵，而且傾向於把表徵化為語言。但最致命的觀

點是在於它把表徵建立在一種對映結構上。首先，為了讓表徵的結構與原子事實

的結構一一對映，表徵必須是由某些基本元素所構成9；但這些基本元素是什麼呢？

最初論者說是「點」所構成的圖像；但是，人們所了解的一般抽象類別，如「椅

子」、「桌子」等，是非常具有彈性的概念，例如圓椅、方椅、長椅、搖椅等，都

可以歸入椅子，顯然椅子並非幾幅圖象就可以窮盡的，所以論者就改說「物理特

徵」才是表徵的基本元素；但是，更抽象的概念如「效率」、「經濟」等，又顯然

不是「物理特徵」所組成的，所以，論者就改說「命題」才是表徵的基本元素（當

然，他們也能用這個「命題」元素來解釋圖像表徵）；但是，含有價值的概念如「民

主」、「公正」、「誠實」等又不是純由命題所構成的，所以，論者又必須把某些「價

值」引進來做為基本單位。總之，這些所謂表徵的基本元素或單位，都是事後提

出來的，而且一層一層的增加，似乎每一層次的表徵都可以做為基本單位，使得

所謂「基本單位」變得毫無意義。而且，認為這個世界是由基本元素所構成的想

法，是廿世紀之前的物理觀，這個物理觀且構成了化約論的基礎；但量子論之後

的物理觀，並不認為這個宇宙有所謂的基本元素，而是認為人們對這個宇宙有不

同層次的了解，構成了不同層次的知識，這些層次向上延伸是個無限，向下延伸

也是個無限。 

    把表徵的結構對映於原子事實的結構所遭遇的第二個困難是：認知的主體如

何知道他腦海中表徵的結構和外界原子事實的結構是否相對映 10？答案是他必須

先知道外界原子事實的結構，他才能在心中創造一個表徵來代表這個事實的結

構；但是「照相理論」早已把知識化為表徵，人們認識外在世界的唯一途徑是透

過腦海中的表徵，他如何有機會在表徵出現之前就先已知道原子事實的結構？這

就是邏輯原子論的內在矛盾，也是經驗論數百年來受懷疑論糾纏不清的問題 11。具

體化的例子就是把人比喻為電腦。電腦記憶體中的符號碼、資料與規則的確與外

在世界有一一對映的關係，但電腦本身並不知道這種對映關係，而是使用者才知

道這種關係。所以，把電腦系統套用到人的認知系統時，第一個遭逢的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認知的主體只能透過表徵來認識這個外在世界，他如何知道他腦海中的

表徵與外界結構相對映？從這個電腦模式來看，他本身無法知道，只有一個旁觀

者才知道。換句話說，這個模式完全無法解釋一個認知主體如何認識他的外在世

界以及內在世界。一個懷疑論者如果問一個經驗論者說：「莊周如何知道是蝴蝶夢

莊周還是莊周夢蝴蝶呢？」誠實的經驗論者必須回答：「莊周本身無從知道，只有

旁觀者才有可能知道。」但，非常諷刺的是，經驗論最終竟然掉入它的死敵差─



─觀念論或唯心論──的世界中。當然，表徵的結構與外界結構相對映的情形並

不是完全沒有，但它是認知作用後的特殊產物，而非認知的基本歷程。有一個模

式能更合理地模擬這個認知基本歷程 12，避免了經驗論的內在矛盾。這個模式包括

(1)認知主體（人或動物）主動形成內隱或明顯的假設；(2)認知主體透過與內在

或外在環境交互作用測試他的假設，排除錯誤的假設；(3)遺留下來的有用假設與

被認知的對象具有一種函數關係，而非結構上的對映關係。由於這個模式相當複

雜，必須另外單獨為文介紹。 

    總之，一個認知的主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他和他的環境交互作用，他可以

自己去測試他的假設，而不需要一個旁觀者去幫他檢視邏輯原子論所謂的「結構

的對映」關係，從而，一個人或動物才有可能主動地認識這個世界。 

四、國際性的影響 

    維也納學圈一直想要打倒的是德國的觀念論傳統，但「有心栽花花不開，無

心插柳柳成蔭」，德國的觀念論傳統太悠久了，所以邏輯實証論的影響極微，反而

德國之外的世界如斯堪地維納半島諸國、英國、法國、美國等，當他們的傳統與

邏輯實証論合流之後，形成一股國際性的邏輯經驗論運動，至今仍籠罩著廣大的

學術界。 

    法國實証論的傳統在孔德（Auguste Comte）的時代就已經建立了；有些科學

史家認為十九世紀的法國在理論物理上走下坡，就是因為實証論支配的結果 13：實

証論的傾向使得很多科學家拒絕純概念的問題與非實証的方法，所以理論物理發

展受挫。這個實証論的傳統對於邏輯實証論的運動當然極為歡迎。 

    英國語言分析哲學的傳統與邏輯實証論的精神頗為相近；縱然羅素興維根斯

坦否認他們是邏輯實証論者，他們的哲學卻是維也納學圈的主要思想來源之一。

此外，英國經驗論的傳統歷史悠久，十七世紀的洛克（John Locke）與十八世紀

的休姆（David Hurne）就已有重要的貢獻，這些古典的經驗論也是維也納學圈的

重要思想來源。所以，英國的哲學傳統可以說是相當經驗導向的，對於邏輯實証

論運動並不排斥。 

    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也是邏輯實証論繁榮的沃土之一。布里基曼的操作論以

及華生（J. B. Watssn）、史金納（B. F. Skinner）的行為主義（Behaviorism）

與邏輯實証論隔海相呼應。至今，美國心理學界雖然已經少有絕對的行為主義論

者，但大部份心理學家仍不知不覺地接受了邏輯實証論的科學觀與方法論；縱使

很多認知心理學家以「敢進入黑箱」為傲，卻不能脫離邏輯實証論的陰影。此外，

如政治學的領域中，也有一股勢力想把政治學限於對「政治行為」（例如投票）的

研究，企圖排除傳統上對政治思想（例如「公正」、「民主」）的概念性探討，說那

是形上學而不是科學。概略來說，美國社會科學界仍受邏輯經驗論支配，只是近

年來反省的聲音逐漸增加。 

    邏輯實証論在台灣的傳播受殷海光的影響很大。殷氏以邏輯實証論的觀點來



了解科學精神，再把科學精神灌入民主精神，最後以民主精神挑戰政治權威 14。殷

氏的做法在先天上有一個很大的危險：依據邏輯實証論，道德與價值並無認知意

義，因為它們只是情緒上的表達，而情緒上的偏好是制約來的，並無理性基礎；

但價值的選擇與道德的判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無可避免的，邏輯實証論無法提供

其理性基礎，所以反而助長了主觀的任意選擇及權威判斷（Bernstein, 1977）。 

    殷氏本身可能也有覺察到此一危險性，所以翻譯愛因斯坦的「科學定律與倫

理定律」，企圖把倫理定律也植基於經驗基礎之上。但根據譯文，愛因斯坦仍然認

為倫理公設是隨意定奪的，只是它們的來源可能有心理學及生物學的基礎，所以

倫理公設可能可以用情緒經驗加以印証。至於「如何印証」以及「這種印証是否

能達成邏輯實証論者所謂的互為主觀」等問題，至今仍是些沒有解答的謎，殷氏

的努力恐怕徒然。1970 年代之後，邏輯經驗論透過留學生歸國而傳播，這第二波

的傳播是無形的，而且較限於學術領域。傳播的人並不一定自覺自己擁有邏輯經

驗的觀點，也不一定自覺在傳播它，他可能只是從研究訓練中或從專業雜誌的審

稿標準中，習得一套假設與標準，又從研究訓練中傳遞給他的學生；所以，影響

也許更深遠。 

五、遺留的科學迷思（myths） 

    在邏輯實証論支配下的英語世界，研究者產生了很多迷思，本文將擇重點陳

述並提出辯正，有些辯正背後的基礎，必需另經專文介紹後才會越形清楚。 

    迷思１：以為數學是一套自我一致（seif－consistent）而且完整的

（complete）邏輯系統。所謂「一致」是指系統沒有內在予盾；所謂「完整」是

指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命題都可被証明為真或為假。 

    辯正：「一致」與「完整」是數學家追求的目標，但正如「真理」一樣，也許

這個目標可更逼近但不能獲得；為了追求此一目標，數學史上至少出現過四個派

別 15：邏輯論（Iogicism）、直覺論（intuitionism）、形式論（formalism）與集

合論（settheory）。但早在 1931 年，高德（K. Goedel）就已經証明全部四個派

別的理論都無法建立任何一個數學系統（例如整數系統）的一致性與完整性，而

且導出下列二個結果：(1)假如系統 p是內在一致的，則它必然不完整，其系統中

至少存在一個無法証明的公式；(2)假如系統 p是一致的，則它的一致性無法在系

統 p之內証明 16。所以為了追求更一致與更完整，數學系統似乎必須不斷地更正與

擴張，這種發展可能是沒有終點的。 

    迷思２：以為經驗資料是驗証假設的唯一標準。 

    辯正：所有的知識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假設，必須開放給各式各樣有關的批判，

但是經驗資料只是其中重要的批判標準之一，其它如內在一致性、哲學假設、理

論間的協合性等等，都是同等重要的批判標準，而且，隨著領域學門的不同，每

個批判標準的顯著性也不一樣。任何領域的假設，只要它願意開放並接受相關的

批判，它就可能演進，並構成一個理性的領域 17。在此概念下，數學、倫理學、甚



至藝術批評都同樣構成一個理性的領域，不是只有經驗科學才是理性的。所以，

研究所訓練、學術雜誌選稿及基金會補助研究時，實應鼓勵理論發展及批判分析

研究，而不應排除所有非實証的研究。 

    迷思３：操作論──以為不能加以操作型定義的詞彙就無意義或不科學；例

如，有些心理學家只願談 I.Q.分數，不願談「智力」。 

    辯正：操作程序可以用來觀察或測量一個詞彙的概念，但不能用來定義或替

代該詞彙的原有意義。一個詞彙或甚至下個句子的意義是由理論的脈絡系統中獲

得的，換句話說，它的意義是產生於它在理論系統中的位置及它與其它概念間的

關係。 

    迷思４：平面累積論──以為點點滴滴事實的累積，最後終能構成一張「科

學大餅」，促成科學的進步。 

    辯正：科學的進步主要是由理論的替代；所謂的「事實」或觀察資料，對科

學進步當然也有貢獻，只是這種貢獻並不是由於「孤立事實的累積」，而是由於它

對理論發揮了批判和選擇的功能 18。孤立的小型研究對科學進步幾乎毫無貢獻。 

    迷思５：化約論──以為政治學、社會學等可以化約為心理學，心理學可以

化約為生物學，生物學可以化約為化學，化學可以化約為物理學，而宏觀物理學

又可以化約為微觀粒子理論爭；所謂「化約」是指高一層次的知識可以取消，而

完全由低一層次的知識來解釋，因為低一層次的現象比較基本，而且決定了高一

層次的現象。 

    辯正：這種化約論是廿世紀之前古典物理學影響下所產生的本體論；但廿世

紀量子理論的發展卻顯示了「不可化約性」（Irreducibility）19。量子理論顯示：

(1)所謂的基本粒子其實只有統計狀態，只能用機率分配來代表，只是一種潛在傾

向（potentlality）或歷程（process），並非任何實存的、靜態的物質（substance）；

(2)當我們想去尋找這些機率分配所代表的實體（reality）時，這些實體變成了

宏觀層次（古典物理學所探討的或常人所知覺的層次）的性質或組型；(3)換句話

說，一個「有限量子系統」只有統計狀態，而無性質，但當自由度（degrees of 

freedom）趨向無限大時，性質或組型才在宏觀層次中浮現，才能被測量；(4)但

測量工具也是由基本粒子所構成的，因此追求所謂的「基本物理實體」其實只是

一個循環；(5)歸結而言，我們所了解的這個世界並不是由所謂的「基本粒子」的

性實集合而成，而是一個集體現象或一個關係網，其中每一「部份」的意義都是

由「整體」中的位置衍生而得，而且，每一層次的知識都有其存在的意義。 

    迷思６：價值中立論──認為「事實」與「價值」是二分的，以為科學可以

而且必須不受價值影響。 

    辯正：價值中立論本身就是一個價值觀。科學研究從頭到尾都受到價值的影

響，譬如領域的選擇、問題的偏好、理論的比較、假設的形成、測量工具的選擇

等，處處都涉及到知識論方面的判斷原則，包括：實証原則、邏輯效度、統一性、

簡潔性等等；此外，個人的世界觀、宗教觀等也經常涉入科學研究中 20；因此，

以為自己價值中立的人，通常只是不知覺到價值的介入；一個比較正確的態度應



該是承認科學與價值之不可分，然後，很誠實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檢視每一個

研究歷程中涉及到價值的部份，並儘量減少主觀好惡對研究結果的扭曲。害怕價

值介入科學的人，通常是將價值等同於「主觀的、無理由的偏好」，但事實上很多

價值有其理性面與必要性。 

    迷思７：反形上學的態度──把不可觀察、不可測量的概念都劃入形上學，

然後把形上學等同於「不科學」。 

    辯正：不管是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當研究得愈深入，問的問題愈基本時，

幾乎無可避免地就進入形上學的領域。形上學與科學之間並不是個截然劃分，而

是一個漸變的連續體；兩邊的人經常來來往往，也必須來來往往。科學史上的例

子如愛因斯坦、波爾（N. Bohr）、波普及哥本哈根學派之間在量子論上的爭辯，

既是個物理學也是個形上學及本體論的問題；同樣地，演化論中的爭辯，一方面

是個生物學的問題，一方面也涉及到形上學及宇宙論。科不科學不是由「可不可

觀察或測量」來界定，而是由「接不接受有理由的批判」來界定。排除不可觀察

的概念及形上學，不但阻礙了人類的想像力，而且阻礙了科學的進步。當牛頓提

出他的運動三律時，只有第三律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能夠以實驗加以驗証，第二律

要等一百年左右才有比較明確而直接的實驗証據，至於重力吸引的直接量化証據

則更晚了一點（在 1798 年）21。「萬有引力」的概念對十七、八世紀的人來講是很

形上學的，因為聽起來很玄；廣義相對論對今天的人來講也是很「形上學的」，因

為它能預測的實驗觀察很少。抽象及難以觀察可能構成一個理論的困難或使它變

得冷門，但不能因此就把這些理論判為「無意義」或「不科學」，因而排除於科學

殿堂之外。科學應該有開放的心胸，接受所有理性的探索；形上學也應該放棄傳

統上「超科學」的態度，應該與科學理論交流，與實驗資料對話；誰在雙方的中

間築起一道壁壘，誰就阻礙了雙方的進步。 

    迷思８：以為數據的功能是在發現或証實一個理論。 

    辯正：科學史的研究發現，理論通常走在測量之前 22；測量工具與數學模式的

發展，常常是為了因應科學理論的需求或受到科學理論的指引；為了解釋數據，

研究者常需一大堆相關的科學理論（縱然其中有一些已變成背景知識）；面對一張

空白的心靈時，數據本身絕對不會說話；所以，通常數據的意義是由科學理論中

產生，很少科學理論是由數據中發現。至於「支持」或「証實」的功能，也不完

全正確；觀察數據與理論數據必然有差距，這種誤差或殘餘反映了理論所無法解

釋的部份，它的大小及受容忍的程度決定於當時的科學家及當時測量理論、測量

工具發展的程度，所以，過去的偉大科學家也許宣佈某些數據支持或証實了某個

理論，今天的科學家讀起來卻覺得那些誤差太大了；所以，所謂的「証實」或「支

持」是根據既有的知識水準來判斷的。數據發揮「支持功能」的時機也許是當二

個科學理論競爭的時候，這時，數據可以支持那個產生較小誤差的理論或模式。

數據的最大功能應該是在展現科學理論異常的部份，也就是透過殘差的大小來指

出理論必須克服的部份，或指出一個替代理論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個徹底的邏輯經驗主義者，雖然會誤以為理論與觀察資料是獨立的，但至



少仍然知道理論和定律在科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雖然會誤給實証資料一個單

一權威的角色，但至少願意深入研究各種實証程序，嚴守各種方法的假設，並小

心弈弈避免誤用，實仍不失為令人敬佩的學者。「半個邏輯經驗主義者」所做的研

究卻難免讓人懷疑算不算科學；這類研究者的產生可能由於對實証方法一知半

解、對科學本質毫無所知、或受到研究環境的壓力以致於無法堅守原則。這類研

究者似乎在社會科學的某些領域中容易見到，其最常表現的研究觀念及做法如下： 

    1.用常識去形成假設和預測，缺乏理論背景，尤其缺乏大型理論的背景，因

此不知道自己的研究在所屬領域中所佔的位置，以至於「見樹不見林」。 

    2.乾脆不做假設，只企圖從大量的變數中去尋找統計上顯著的關係；由於電

腦的發達，上百個相關、迴歸、變異數分析可以在幾秒鐘內完成，大海撈針似乎

並不困難；現成的統計分析程序如逐步迴歸根本是正面鼓勵「撈針」，無知者還以

為這種方式很「實証」，是「讓資料自己在說話」；有識者則可能不好意思承認自

己用「混水摸魚法」或「機關槍掃射法」在做研究。 

    3.以為用愈複雜的統計分析做的研究就是愈好的研究，卻不問該統計方法是

否能回答自己所感興趣的問題，以至一篇研究最終淪為一場數字遊戲，卻無多大

科學價值。 

    既然邏輯實証論及其延申的邏輯經驗論對科學的本質都有所誤解，並導致科

學研究的扭曲，為什麼它仍然能支配當前很多領域的研究？最主要是因為它的精

神在某些方面與個人主義及民主精神頗為符合，再加上研究者缺乏替代性的哲學

模式，以至無法換一種觀點來了解知識的本質及科學的本質；少部份研究者也許

已注意到「後實証時代」科學哲學的發展，例如波普的否證論及孔恩的科學革命

觀，但更少的學者有注意到「後孔恩時代」的發展。這些發展對瞭解人的本質、

知識的本質、科學的本質、以及民主的本質非常重要，是需要另外深入探討的話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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